汕市发改函〔2015〕751号
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
关于我省有线数字电视收费政策
相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发改局，濠江区发展规划局、城市综合执法和安监局，省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汕头分公司：

    现将广东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我省有线数字电视收费政策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5〕337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，提出如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    一、从有线数字机顶盒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之日起，我局(原市物价局)发出的有关有线数字机顶盒及遥控器价格规定的文件内容同时废止 (废止文件目录详见附件2)。

二、IC卡补卡工本费在省未统一修订相关政策之前，仍按照现有政策和收费标准执行。

三、本通知自2015年8月15日起执行。我局（原市物价局）文件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抓紧清理废止本地区出台的相关价格文件，并于10月15日前将贯彻落实本通知情况以及有线数字电视收费情况（见附件3）书面报送市发改局（径送服务价格管理科）。
    附件：1.关于我省有线数字电视收费政策相关问题的通知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5〕3378号）

2.废止的有关价格政策文件目录


3.有线数字电视收费情况表
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


2015年8月20日

（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。
校对人：陈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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